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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 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

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 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 

1.4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 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武静 

职务 董事会秘书 

电话 18012699912 

传真 051236851166 

电子邮箱 Jing.wu@vdin.net 

公司网址 www.vdin.com.cn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昆山市花桥镇花安路171号阿里巴巴大厦1栋4楼  215332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中德宏泰董秘办公室 

 

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 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288,709,917.89 180,274,990.15 60.15%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,485,320.16 120,299,965.71 62.50%

营业收入 354,356,455.97 313,491,142.85 13.04%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,628,750.67 31,019,887.15 27.75%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38,083,918.30 28,036,125.11 -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48,541,774.43 20,435,262.77 -337.54%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.19% 34.10% -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68 0.60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68 0.60 -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3.26 2.23 46.19%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 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

无限

售条

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6,218,700 12.08% 50,141,667 56,360,367 93.91%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- - 26,625,000 26,625,000 44.36%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93,750 0.18% 1,125,000 1,218,750 2.03%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

有限

售条

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45,281,250 87.92% -41,625,000 3,656,250 6.09%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37,500,000 72.82% -34,125,000 3,375,000 5.62%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4,781,250 9.28% -1,125,000 3,656,250 6.09%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

     总股本 51,499,950 - 8,516,667 60,016,617.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

 

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昆山玄烨

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 

25,500,000 0 25,500,000 42.4882% 0 25,500,000

2 昆山阳澄

湖文商旅

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 

7,500,000 0 7,500,000 12.4965% 0 7,500,000

3 昆山伟通

投资管理

中心 

7,500,000 0 7,500,000 12.4965% 0 7,500,000

4 昆山市国

科创业投

资有限公

司 

4,999,950 0 4,999,950 8.3309% 0 4,999,950

5 宁皓 4,500,000 0 4,500,000 7.4979% 3,375,000 1,125,000

6 深圳申万

交投西部

成长一号

股权投资

基金合伙

企业(有限

合伙) 

0 3,000,000 3,000,000 4.998600% 0 3,000,000

7 厦门市象

屿泓鼎现

代物流投

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 3,000,000 3,000,000 4.998600% 0 3,000,000

8 王廷安 0 800,000 800,000 1.3330% 0 800,000

9 无锡广益

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 

0 800,000 800,000 1.3330% 0 800,000

10 孙跃华 375,000 0 375,000 0.6943% 281,250 93,750

合计 50,374,950 7,600,000 57,974,950 96.67% 3,656,250 54,318,700

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宁皓持有昆山玄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%股份，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宁皓持有昆山伟通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4.8%股份，为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

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公司控制股东为：昆山玄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持有公司 2550 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2.4882%；

玄烨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5 日，在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；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昆山玄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50 万元，注册号 320583000700676，组织机构代

码：321189816，法定代表人：宁皓，住所：花桥镇花安路 171 号 1 号楼 202 室，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

目：无，一般经营项目：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企业形象策划；企业营销策划；市场调

查；资产管理；项目投资。 

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无发生变化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宁皓先生，宁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50 万股（占股权 8.3308%），持有控制股东“昆

山玄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”90%股权间接控制 2550 万股股份；持有股东“昆山伟通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4.8%的股权，为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，间接控制该公司 750 万股股份；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

日宁皓实际控制公司股份 3750 万股，占总股权的 62.4827 %。 

宁皓，男，1977 年 11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本科学历。现任公司董事长，任期

3 年，自 2015 年 3 月 24 日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。1993 年 9 月至 1996 年 6 月，于金华铁路司机学

校学习（中专）；1996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，担任上海铁路局阜阳北机务段火车司机；2001 年 7 月

至 2003 年 4 月，筹建并担任蚌埠伊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03 年 4 月至 2005 年 5 月，担任

上海明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05 年 5 月至今，担任玄烨电子总经理；2008 年 4 月至 2011 年

10 月，担任上海玄烨智能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8 月，担任上海济烨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0 月，担任上海殷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

理；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，担任中德宏泰总经理；2014 年 6 月至今，担任昆山玄烨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；2014 年 10 月至今，担任昆山伟通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

人；2014 年 11 月至今，担任昆山易塔空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15 年 3 月至今，担任公司董

事长、总经理，2016 年 4 月通过在职学习取得了重庆工商大学本科学历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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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玄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42.49% 

苏州中德宏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90% 

昆山伟通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7.5% 
12.49%

62.48% 

普通合伙

       宁皓（实际控制人） 



 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 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，

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，要求采用

未来适用法处理。 

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，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

起施行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，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；对于 2017 年 1 月 1日至施

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，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。 

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

格式进行了修订，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。 

 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 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 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 




